
石嘴山市地震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备注

1

侵占、毁损、拆除

或者擅自移动地

震监测设施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

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第三十六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部门规章】《水库地震监测管理办法》（2011 年中国地震局令第 9号）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一）破坏水库地震监测设施

的；……。

【地方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预警管理办法》（2022 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损毁、拆除、擅自移动地震预警设施

及其保护标志或者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2

在地震观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从事

法律法规禁止的

行为，危害地震观

测环境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第三十六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部门规章】《水库地震监测管理办法》（2011 年中国地震局令第 9号）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一）破坏水库地震监测

设施的（二）危害水库地震观测环境的；……。

【地方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预警管理办法》（2022 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损毁、拆除、擅自移动地震预警设施

及其保护标志或者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3
破坏典型地震遗

址、遗迹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4

对未按照要求增

建抗干扰设施或

者新建地震监测

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

设施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从事建设活动时，未按照要求增

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

破坏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情节

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5

建设工程未依法

进行地震安全性

评价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七条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2013 年修订）

第四十四条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

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6

未按照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所确

定的抗震设防要

求进行抗震设防

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八十七条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2013 年修订）

第四十四条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

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7

地震安全性评价

单位以其他地震

安全性评价单位

的名义承揽地震

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处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

订）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

【地方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

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

处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8

地震安全性评价

单位允许其他单

位以本单位的名

义承揽地震安全

性评价业务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

订）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地方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

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

处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9

经过地震动参数

复核或者地震小

区划工作的区域

内不需要进行地

震安全性评价的

建设工程，未按照

复核或者确定的

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部门规章】《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2002 年中国地震局令

第 7 号）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经过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工作的区域内不需要进

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结果

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立案起

90 日内



10

对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抗震设防

要求执行情况和

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交通、铁路、水利、电力、地震等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

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

订）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

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2002 年中国地震局令

7号）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

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要求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建设工程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

防。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2013 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时组织地震、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

设、民政、公安、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水利、铁路、电力、通信等主管部门

和单位对下列防震减灾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二）活断层探测、

地震小区划、震害预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应用；（三）抗震设防要求与

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2022 年

修订）

第四条第二款 市、县（区）人民政府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



11

对防震减灾规划

和地震应急预案

的编制与实施、地

震应急避难场所

的设置与管理、地

震灾害紧急救援

队伍的培训、防震

减灾知识宣传教

育和地震应急救

援演练等工作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年修订）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加强对防震减灾规划和地震应急预案

的编制与实施、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培

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2011 年修订）

第十八条 在临震应急期，各级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本级人民政

府对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工作进行检查。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2013 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时组织地震、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

设、民政、公安、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水利、铁路、电力、通信等主管部门

和单位对下列防震减灾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一）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与防震减灾规划的衔接与实施；……；（六）人

口、建筑密集区域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的安排；（七）地震灾害紧急

救援队伍建设与培训；……；（九）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

12
地震监测设施保

护范围确认
其他类别

石嘴山市

地震局

石嘴山市

地震局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2011 年修订）

第二十七条 地震观测环境应当按照地震监测设施周围不能有影响其工作

效能的干扰源的要求划定保护范围。具体保护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最

小距离划定。

国家有关标准对地震监测设施保护的最小距离尚未作出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

关标准规定的测试方法、计算公式等，通过现场实测确定。

公民、

法人、

其他

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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